
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253 号

《重庆市城市建设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已经2011年4月15日市人民政府第98次常务
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黄奇帆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重庆市城市建设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促进我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建设配套费的征收管理，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城市（镇）规划区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单位和个
人（以下统称建设项目业主），均应按本办法规定缴纳城市建设配套费。

本办法所称城市建设配套费（以下简称配套费），是指由政府依法征收用于城市
（镇）规划区范围内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的专项费用。

第三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全市配套费征收管理的主管部门，其日常工作由市
城市建设配套费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配套办）负责。

区县（自治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配套费的征收管理工作，接受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四条  主城区内的配套费征收由市配套办负责。主城区外的配套费征收由建设项
目所在地区县（自治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五条  主城区配套费的征收标准，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市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提出，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执行。

主城区外配套费的征收标准，由区县（自治县）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提出，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
准后公布执行。

第六条  市配套办和主城区外区县（自治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征收部
门）应当公开征收依据、标准和办事程序。

第七条  建设项目业主应当在申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或开工许可手续前，按照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确定的建筑面积申报缴纳配套费。

建设项目拟分期办理施工许可证或开工许可手续的，可以分期申报缴纳配套费。



未按规定办理配套费缴纳手续的，有关部门不予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
许可手续。

第八条  申报缴纳配套费，建设项目业主应当向征收部门提交以下资料：

（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二）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情况确认书。

涉及免缴或者减缴配套费的，应当同时提交以下材料：

（一）立项批文或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二）初步设计批复；

（三）涉及免缴、减缴的有效依据或者证明材料。

第九条  配套费按照征收标准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确定的建筑面积计缴。

建设项目业主分期申报缴纳配套费的，按照征收标准和与施工发包工程内容相对应
的规划许可确定的建筑面积计缴。

第十条  征收部门收到申报材料后进行审查，材料齐备并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正。

征收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核算配套费应缴金额，并出具缴费通知和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业主应在缴费通知规定的时间内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至
银行缴款。缴清配套费后，由征收部门出具已缴纳配套费的证明。

建设项目业主未在缴费通知规定的时间内缴纳配套费的，缴费通知自行失效。需要
继续办理配套费手续的，应重新申报。重新申报前配套费征收规定和标准发生调整的，按
调整后的规定和标准执行。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环节应当对配套费缴纳情况进行查验。

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时确认的建筑面积与施工许可时确定的缴费建筑面积不一致
的，建设项目业主应当申报复核配套费。征收部门核定后，对增加的建筑面积，按补充申
报时的规定和标准补征配套费；对减少的建筑面积多缴的配套费，由缴款单位向征收部门
提出申请，征收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核实后按照规定程序和缴纳时的标准予以退还。

未按规定缴清配套费的，有关部门不得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第十三条  下列建设项目，经审查可免缴配套费：

（一）学校及幼儿园的教学用房；

（二）社会福利设施、社会公益性设施；

（三）享受国家税收减免的残疾人企业生产、生活用房；

（四）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性用房；

（五）科研机构科研用房。



第十四条  下列建设项目，经审查可减缴配套费：

（一）改、扩建工程，以原房屋权属登记证书为依据抵减原房屋建筑面积，按新增
建筑面积计缴；

（二）学校的学生集体宿舍、食堂等后勤服务设施用房按50%计缴；

（三）党政群团、公检法机关办公业务用房，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用房按
50%计缴。

第十五条  除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外，本市其他关于免缴、减缴配套费
的规定，应当由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明确执行起止时间。

法律、法规、规章对配套费免缴、减缴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建设项目，完成申报审核后直接
减免。符合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建设项目，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先征收后
安排。

第十七条  已减免配套费的建设项目，因规划调整等原因不再符合减免条件的，应
当重新申报缴纳配套费，并按重新申报时的规定和标准执行。

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申报面积应缴配套费达到规定数额，可分次缴纳。第一次缴纳
的数额不得低于规定的初次缴纳数额，并不得小于应缴总额的50%，余款应当在6个月内缴
清。

前款所述规定数额和初次缴纳数额由市人民政府和主城区外的区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根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确定、调整和公布。

第十九条  配套费免缴、减缴及分次缴纳，主城区内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
规定审批，主城区外的由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区县（自治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审
批。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审批配套费免缴、减缴及分次缴纳。

第二十条  配套费纳入城市维护建设资金计划管理，实行专款专用。由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编制年度收支计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安排下达，并对其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一条  经批准分次缴纳配套费的建设项目业主未在本办法规定的时限内缴清
配套费的，由征收部门责令限期缴纳，并自逾期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款万分之五的滞纳
金；逾期仍不缴纳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二十二条  征收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
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擅自提高或者降低配套费征收标准的；

（二）擅自免征、减征、分次征收配套费的；

（三）不按法定时限办理配套费手续的。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2000年7月1日施行的《重庆市城市建
设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85号）同时废止。本市其他有关配套费的
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